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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市机动车增长迅速，截至 2007 年 11 月已超过了 310 万辆，机动车排气污染已成为污染大气环

境、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自 1998 年以来北京市采取了大量有效措

施：严格新车标准，控制了污染增量；严格 I/M 制度，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存量。几年来，在机动车保

有量猛增的情况下，市区空气质量中与机动车排放相关的 CO、NOx 分别下降了 36 % 和 10.8 %。 
但是，北京市改善空气质量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一年当中，可吸入颗粒物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到

95%以上。因此，减少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是改善我市空气质量的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柴油车辆在具有动力性和经济性优势的同时，其排放的颗粒物污染严重。有关研究表明，

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中，约有 23%来自于机动车排放或与其相关的污染。在机动车排放的颗粒物中，

占机动车总量 6.6％的柴油车，颗粒物的排放量占到机动车总排放量的 63％。柴油车排放的颗粒物粒径

通常在 10-1000 纳米之间，且含有多种有毒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柴

油车颗粒物排放污染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仅对新车制订了日益严格的排放要求，许多国家和地区还

对在用柴油车进行了大规模治理改造。 
用于柴油车颗粒物排放治理的产品，按照工作原理基本分为三类：氧化型催化转化器（DOC），颗

粒物降低率为 25％左右；部分流式颗粒物过滤器（PDPF），颗粒物降低率为 50%左右；壁流式颗粒物

过滤器（WFDPF），颗粒物降低率为 80%以上。已经开展在用柴油车颗粒物排放改造治理且卓有成效的

有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其技术路线发展趋势倾向于壁流式颗粒物过滤器。 
为有效降低柴油车颗粒物排放，北京市环保局已对柴油车颗粒物排放治理进行了深入试验研究：

2005 年与美国环保局合作，采用美国环保局认证的后处理产品，开展了“北京市柴油公交车排放改造

示范项目”；2006 年通过公开征集产品的方式开展了“北京市柴油车排放改造治理可行性研究”项目；

2007 年初，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 辆在用柴油车的改造治理示范项目。 
北京市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后处理的方式对在用柴油车进行排放治理，减少颗粒物排放是可行的

和有效的，颗粒物的削减效果十分显著。为使治理后车辆的颗粒物排放达到或接近国Ⅳ标准，应选择颗

粒物降低率在 80%以上的壁流式颗粒过滤器适应产品。 
    为科学指导对颗粒物后处理产品的评价、安装、使用和维护，确保产品质量，特制定本技术指南。 
    本技术指南适应于北京市在用柴油车采用颗粒物过滤器进行的排放治理。 

本技术指南的附录 A、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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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指南适应于北京市在用柴油车采用壁流式颗粒物过滤器进行的排放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技术指南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技术指南的条文。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技术指南。 
GB 17691-200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中国Ⅲ、Ⅳ、Ⅴ阶段）》 
GB/T 17692《汽车用发动机净功率测试方法》 
GB 3847-2005《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DB 11/121《在用柴油车加载减速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DB 11/239《车用柴油》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指南。 
3.1 颗粒物 

指从发动机排气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碳颗粒、灰分颗粒、金属颗粒、有机物颗粒和无机盐

颗粒等物质。 
3.2 后处理产品 

指安装在车辆排气系统中，通过催化转化和/或过滤及再生的工作方式，减少柴油车排气中

颗粒物排放及气态污染物排放的装置。本技术指南中特指壁流式颗粒过滤器。 
3.3 排气背压 

指在后处理产品入口处、排气管内测得的绝对压力。 
3.4 入口温度 

指在后处理产品入口处、距载体前端面 100±50mm、排气管几何中心处测得的发动机排气

温度。 
3.5 载体 

指后处理产品中，用于支撑催化剂涂层，或过滤排气中颗粒物的构件。 
3.6 催化剂 

指能促进或加速化学反应的物质（如促使滞留在后处理产品内的碳颗粒转化成CO2的物

质）。 
催化剂既可以涂敷在后处理产品载体上，也可以加注在燃油中。 

3.7 污染物降低率 
指按下式计算的污染物降低百分比： 

R  = 
I

FI

L
LL —

×100％ 

其中：R：污染物降低率； 
   LI：被试产品入口处测得的污染物排放量； 
   LF：被试产品出口处测得的污染物排放量； 

4. 后处理产品工作原理 

壁流式颗粒过滤器通过过滤、再生去除柴油车排气中的颗粒物。通常包括过滤器、再生控

制系统和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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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过滤过程 
指全部排气穿过载体的壁面，对颗粒物进行拦截和过滤的过程。载体材料主要为：堇青石、

碳化硅或钛酸铝等。 
4.2 再生过程 

指去除存储在载体上的颗粒物，恢复过滤能力的过程。通常分为主动再生和被动再生两种

方式。 
主动再生：指向后处理产品提供附加能量，使碳烟颗粒物通过燃烧方式转化成气态物质的

再生方式。其化学反应式为：C+O2 → CO2。包括喷油燃烧、电加热燃烧等。 
被动再生：指不需要外部干预的再生方式，如利用催化剂活性物质促进碳颗粒物通过化学

反应转化成气态物质的连续再生方式。连续再生方式的化学反应式如下： 
2NO + O2 → 2NO2  
2NO2 + C → CO2 + 2NO 
NO2 + C  → CO + NO 

5. 后处理产品的评价 

本技术指南规定的后处理产品，应按照《壁流式柴油车颗粒物后处理产品评价方法》（附录

A）进行评价。 
产品性能评价的检测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参与过北京市相关项目研究，在其中承担过试验、检测工作；具有国家汽车产品质量检测

资质。 

6. 后处理产品应满足的条件 

6.1 后处理产品必须满足的条件 
6.1.1 评价检测结果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要求。 
6.1.2 适应北京市地方柴油标准 DB11/239 规定的柴油，并能可靠工作； 
6.1.3 使用寿命不得少于 15 万公里或 3 年（以先到者为准）； 
6.1.4 必须具备工作性能监测系统，提示工作状态（正常、可能出现故障、已发生故障）； 
6.1.5 产品必须密封，不允许有可开启的泄气口；  
6.1.6 结构形式应便于维护保养（参照附件 D），最短维护周期应不少于 5000 公里； 
6.1.7 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包括停车后停止主动再生过程、在特殊场合（如加油站、易燃易爆场

所等）强制终止主动再生、隔热防护措施、停车后全车断电、不得影响车辆制动性能、不得影

响车辆电气系统安全等； 
6.1.8 应有详细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7. 后处理产品的匹配和安装 

7.1 后处理产品的匹配 
7.1.1 后处理产品与车辆排放 

车辆排放水平不同，排放的颗粒物质量浓度和颗粒特征也会不同。后处理产品应与被治理

车辆实际排放状况相适应，保证在使用寿命期内正常过滤和再生。 
7.1.2 后处理产品与入口温度 

车辆类型及工作状态不同，排气温度会不同。如采用被动再生方式的颗粒过滤器，再生条

件必须与入口温度适应。入口温度应以实车测定结果为准。 
7.1.3 后处理产品容积与发动机排量 

颗粒过滤器的容积与发动机排量应匹配，原则上最小为 1.5:1。 
7.2 后处理产品的安装条件 

车辆治理前技术状况正常，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7.2.1 车辆治理前技术状况要求 

治理前车辆技术状况应基本达到出厂时规定，可参照进行以下各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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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缸压力； 
- 喷油正时； 
- 各缸工作均匀性； 
- 增压器控制阀开启压力； 
- 喷油器开启压力和油束雾化状况，是否有滴漏； 
- 喷油泵特性； 
- 调速器特性； 
- 限油器，油泵齿条限位螺钉； 
- 空气滤清器； 
- EGR 工作状况（如有）。 

7.2.2 车辆治理前排放状况要求 
治理前车辆排放状况应符合北京市《在用柴油车加载减速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DB11/121）要求，或自由加速烟度满足后处理产品生产厂商的要求。 
7.3 后处理产品的安装步骤 
7.3.1 确认车辆的技术状况和排放状况符合安装要求。 
7.3.2 根据安装图纸和安装技术要求，安装后处理产品。 
7.3.3 检查调试后处理产品。 
7.3.4 填写产品安装单（参照附录 C，一式三份），车辆所有者和后处理产品供应商双方确认。 
7.4 有关要求 
7.4.1 安装过程应符合安装地点和车辆的有关安全规程。 
7.4.2 应在车辆驾驶室内设置明确的指示标牌，标牌上应有产品的维护保养要求、监测系统警示

信息的处理方式和售后服务联系方式等信息。 
7.4.3 安装后排气管路系统不得有泄漏。 
7.4.4 安装后不得降低车辆通过性（即产品最小离地间隙不得小于原车排气系统最小离地间隙）。 

8. 治理后车辆的验收 

车辆所有者应按照与后处理产品供应商签订的商务、技术合同（技术部分参照本指南）对

产品进行验收。如车辆所有者需要对治理后车辆的尾气排放进行等级确认，则要按照环保要求

进行审核、检测、验收。 
8.1 车辆所有者验收 
8.1.1 验收方法 

验收包括文件审查和实车检查。 
8.1.1.1 文件审查 

文件审查内容应至少包括：后处理产品安装布置示意图（包括电路油路气路图、机械连接

图）、安装技术要求和使用维护说明书。 
8.1.1.2 实车检查 

实车检查内容应至少包括：外观检查、排气系统密封性检查、车辆行驶安全性检查、动力

性检查、排放检查。 
8.1.2 验收要求 
8.1.2.1 文件审查，提交审查的文件应完整、齐全、有效。 
8.1.2.2 外观检查，后处理产品的安装必须符合安装图纸和作业指导书要求，各管路、电线、部

件的布置和安装合理、安全、规范，不降低原车辆的通过性。 
8.1.2.3 密封性检查，排气系统各部分不得有排气泄漏。 
8.1.2.4 安装的后处理产品不得影响车辆安全。 
8.1.2.5 动力性检查，驾驶员实车驾驶感受确定。 
8.1.2.6 排放检查，可采用目测法无可见黑烟。 
8.1.2.7 生产供应商对产品颗粒物降低率、使用寿命和质量担保的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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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环保审核验收 
8.2.1 验收内容 

环保审核验收包括文件审查、外观检查和排放性能检测。 
8.2.2 验收要求 
8.2.2.1 文件审查：应提交产品按照附录 A 进行评价的合格证明，并提交产品安装单（参见附

录 C）。 
8.2.2.2 外观检查，车辆排气系统无泄漏，产品信息与安装单一致。 
8.2.2.3 按照 DB11/121 标准检测，烟度检测结果不得大于 10 HSU，车辆轮边功率满足标准要求。 

9. 治理后车辆的使用要求 

9.1 车辆使用油品的要求 
治理后车辆所用燃油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239《车用柴油》的要求。 

9.2 车辆维护保养的要求 
车辆所有者必须按照车辆的维护保养规范对车辆进行有效的维护保养，确保车辆技术状况

正常。 
9.3 后处理产品维护保养的要求 

后处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应按产品规定的周期和内容进行维护保养，保证产品的颗粒物降

低效果和使用寿命。维护应包括日常维护、定期维护和监测数据分析。 
9.3.1 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包括外观检查，管路系统的密封性检查，电器系统连接性检查，各传感器功能性

检查。及时对发现故障的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 
9.3.2 定期维护（清洗） 

应定期对正常再生无法去除的灰分等颗粒物进行清除，以保证后处理产品正常工作。 
9.3.3 监测数据分析 

应定期读取监测系统数据、分析后处理产品的工作性能，以确定车辆或后处理产品是否需

要维护保养。 
9.4 故障的警示和处理 

后处理产品监测系统的警示信息， 分为正常、可能出现故障和已经存在故障三个状态。 
当监测系统警示产品可能出现故障，需要进行检查维护时，应密切注意警示信号，并将车

辆行驶到最近的维修点对车辆和后处理产品进行检查，找出是否有故障（包括后处理产品和车

辆），有故障时必须排除故障后才能继续行驶。 
当监测系统警示后处理产品存在故障时，应尽快停车，并通知该后处理产品供应商进行检

查，排除故障。 

10. 车辆所有者的职责 

10.1 治理前应提供车辆技术、排放、运行和使用油品状况。 
10.2 确保车辆在治理前技术状况正常，满足 DB11/121 标准要求。 
10.3 保证车辆使用后处理产品允许使用的柴油（不严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239）。 
10.4 负责治理后车辆和后处理产品的正常维护保养，确保车辆技术状况和后处理产品工作状况

正常。 
10.5 监测系统警示后处理产品出现故障时，必须排除故障后才能继续行驶。 
10.6 在特定地点（如加油站、经过易燃物品时）强制终止主动再生过程。 
10.7 对治理后车辆进行验收，车辆使用中不得对后处理产品进行任何篡改。 

11. 后处理产品供应商（含改装企业）的职责 

11.1 确保产品性能和使用寿命，提供质量担保。 
11.2 安装前确认被治理车辆技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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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按照图纸和安装技术要求安装后处理产品。 
11.4 产品安装调试过程中，必须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解决安装调试中的技术问题。 
11.5 必须对车辆所有者针对后处理产品使用、维护、应急处理措施等内容进行技术培训。 
11.6 具备完善的售后维修服务体系，在后处理产品的使用期内，应按照售后服务保证提供全面

的售后服务。 
11.7 应具备后处理产品发生故障的应急处理能力。 
11.8 应保证产品一致性，随机抽取治理后车辆，按照附录 A 或附录 B 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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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壁流式柴油车颗粒物后处理产品评价方法 

A.1. 一般要求 

发动机台架性能评价试验应采用与被评价产品适应车型用发动机中最大排量的新生产电控

柴油发动机，该发动机在测试前必须经过磨合，使其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磨合应

按照该发动机生产企业的规范进行。 
试验用燃油应采用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239《车用柴油》要求的柴油；对要求使用低

硫柴油的产品，可以采用硫含量不超过 50ppm 的低硫柴油。同一型号的产品，所有试验应使用

同一规格的燃油。 

A.2. 试验分类和试验方法 

试验分为发动机台架初始性能试验、装车后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和发动机

台架性能复试。 

A.2.1. 试验流程 

 
预处理试验（可选） 

 
进行一次维护或主动再生（可选） 

 
发动机台架初始性能试验 

 
装车后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 

 
进行一次维护或主动再生（可选） 

 
发动机台架性能复试 

 
试验报告 

 

A.2.2. 发动机台架初始性能试验 

同一型号产品，初始性能试验一个产品。 

A.2.2.1. 产品的预处理 

初始性能试验前可以按照生产厂家的要求对被试产品进行预处理。 
对于采用主动再生或需要定期维护的产品，如果进行了预处理，在污染物质量排放试验前，

可进行一次主动再生或维护。 

A.2.2.2. 初始性能试验内容和试验方法 

A.2.2.2.1. 按照 GB/T 17692 标准的规定，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品后的最大净功

率，计算最大净功率变化率。 
A.2.2.2.2. 按照 GB 17691-2005 标准规定，采用 ETC 工况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品

后的质量排放量（包括 CO、HC、NOx、PM），计算各污染物降低率。 
A.2.2.2.3. 按照 GB 3847-2005 标准的规定，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品后的全负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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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算烟度降低率。 

A.2.3. 装车后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 

A.2.3.1. 采用产品适应范围中发动机排量最大、排放水平最低的车辆。 
A.2.3.2. 同一型号产品，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须同时考核三个产品（包括进行初始性能试验

的产品）。三个产品分别安装到同型号的三辆车上，三辆车同时进行道路行驶试验。 
A.2.3.3. 车辆在实际道路上行驶，试验行驶里程为 30,000 公里。 
A.2.3.4. 在车辆安装产品后行驶里程在 0-1000 公里内、30000 公里时，分别进行一次颗粒物质量

浓度降低率的测量。测量方法见附录 B。 
A.2.3.5. 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过程中，应采用车载监测系统记录车辆排气背压等数据；对采

用主动再生的产品，还应记录后处理产品的再生状况数据。 
A.2.3.6. 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过程中，被试样品不得更换、修理或改动。但允许对车辆进行

正常维护保养，允许对产品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周期和内容进行维护。 

A.2.4. 发动机台架性能复试 

同一型号产品，性能复试试验一个产品。 
采用经过初始性能试验和装车后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的产品进行性能复

试。 
试验发动机应采用初始性能试验时使用的同一台发动机。 

A.2.4.1. 试验准备 
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结束后，对于采用主动再生或需要定期维护的产品，在发动机台

架性能复试前，可进行一次主动再生或维护。 
A.2.4.2. 性能复试试验内容和试验方法 
A.2.4.2.1. 按照 GB/T 17692 标准的规定，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品后的最大净功

率，计算最大净功率变化率； 
A.2.4.2.2. 按照 GB 17691-2005 标准规定，采用 ETC 工况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

品后的质量排放量（包括 CO、HC、NOx、PM），计算各污染物降低率。 
A.2.4.2.3. 按照 GB 3847-2005 标准的规定，分别测量发动机安装产品前和安装产品后的全负荷

烟度，计算烟度降低率。 

A.3. 性能指标和要求 

A.3.1. 性能指标 

根据产品发动机台架初始性能试验和性能复试试验时的试验结果（按两者中的最低降低率

计算），产品性能指标见表 1。 
表 1  产品性能指标 

颗粒物质量降低率  ％ ≥80 

动力性下降率  ％ ≤5 

气态污染物降低率  ％ 
在原机基础上，气态污染物（CO、HC、NOx）

排放增加率不得超过 10％。 

A.3.1.1. 监测系统要求 

产品必须具备排气背压的监测系统，或其它有效监督产品工作性能、保护车辆安全使用的

装置。该监测系统应保证在后处理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内工作正常。监测系统应能连续存储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中的监测数据。 

A.3.1.2. 排气背压要求 

对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中监测数据的分析，排气背压的变化对发动机性能

的影响必须符合表 1 要求。 

A.3.1.3. 维护周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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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定期维护的产品，产品最短维护周期不得低于 5000 公里。 

A.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A.4.1. 产品信息 

A.4.1.1. 产品的型号和技术参数，至少包括载体、催化剂、过滤器的材料和规格； 
A.4.1.2. 产品的结构形式，如整体式、模块组合式； 
A.4.1.3. 再生方式，如被动再生、主动再生，对主动再生应详细说明再生的形式和策略； 
A.4.1.4. 适应对象范围，包括发动机排量范围和排放水平。 

A.4.2. 试验结果信息 

A.4.2.1. 试验发动机和试验车辆的技术参数； 
A.4.2.2. 发动机台架试验用燃油的技术参数； 
A.4.2.3. 发动机台架初始性能试验和性能复试试验时的试验结果； 
A.4.2.4.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中，颗粒物质量浓度测试结果，后处理产品的故

障统计和定期维护情况，包括故障内容、最短故障里程、正常维护时的行驶里程与维护内容； 
A.4.2.5. 30000 公里性能稳定性考核行驶试验中排气背压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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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柴油车颗粒物质量浓度测试方法 

B.1. 范围 

本测试方法规定了柴油车颗粒物质量浓度排放的测试方法。 
本测试方法适应于后处理产品的产品一致性监督抽查和自查。 

B.2. 预处理 

测试前，可对后处理产品进行一次例行维护。 

B.3. 试验用底盘测功机 

试验用底盘测功机应符合 DB 11/121 要求。 

B.4. 测试方法 

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按照 DB 11/121 规定测量车辆轮边功率。 
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油门全开，以 70 公里/小时车速运行，稳定后，测量并记录后处理

产品入口处和出口处发动机排气中颗粒物的总质量浓度（mg/m3），取 30 秒±5 秒内的平均值，

并计算降低率。 

B.5. 性能要求 

B.5.1. 加装后处理产品后车辆的轮边功率、发动机转速仍应符合 DB 11/121 标准要求。 

B.5.2. 颗粒物质量浓度和车辆轮边功率的测试结果应符合附表 1 要求。 

附表 1   

项    目 性能要求 

颗粒物质量浓度降低率％ ≥80 

车辆轮边功率下降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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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北京市柴油车排放改造治理后处理产品安装单推荐格式 

北京市柴油车排放改造治理后处理产品安装单   编号：        

车辆基本情况 

型号：            号牌：            里程表读数：             最大总质量：           

出厂日期：        车辆识别号（VIN）：                          发动机型号：          

原始排放水平：           排量：        功率：         

车辆技术状况描述：气缸压力：        喷油正时：               喷油器开启压力：       

调速器最高空转转速：                自由加速烟度：         

 

 

后处理产品及安装情况 

产品生产单位：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安装日期：         安装地点：                      安装负责人：                     

再生策略简要描述：                                                                  

                                                                                    

 

车辆检查、测试情况 

外观检查情况： 

密封性检查情况： 

动力性检查情况： 

排放目测情况： 

安全性检查情况： 

 

车辆所有者（签名） 

 

年     月     日 

产品供应商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本安装单由产品供应商提供，一车一单（三联）。 

第一联：车主留存；第二联：产品供应商留存；第三联：环保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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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后处理产品推荐结构型式 

根据国际上多年使用柴油车后处理器的经验和发展历程，所有后处理产品在使用寿命期内

都需要拆卸下来进行清洗维护（如清洗沉积的灰分）。为了方便拆卸后处理产品进行清洗，推荐

产品采用模块组合形式，即排气入口、(喷油燃烧器或电加热器，如果有)、催化器、过滤器和

排气出口设计成标准模块（如下示意图）。 
 
 

气体入口气体出口 过滤器 催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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